
 

 

 

关于第十五届宋庆龄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）区有关部门，市属有关学校： 

为做好我市宋庆龄奖学金评选工作，根据教育部《关于第十

五届宋庆龄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1〕35 号）、

省教育厅《关于第十五届宋庆龄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

秘基〔2021〕133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评选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评选对象 

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在校学生。 

二、名额分配 

四县一市、瑶海区、庐阳区、蜀山区、包河区各推荐 2 名（小

学 1 名、初中 1 名），经开区、高新区、新站区及市属有关学校

各推荐 1 名（小学或初中择优推报）。 

三、报送时间 

11 月 28 日前（逾期未报送视作放弃） 

四、报送要求 

本次评选实行差额评选，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要求，认真推荐

人选，按时上报。要确保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，并按要求进行公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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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学校、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（市属学校填写市教育局电

话 63505123）、省教育厅（62837301）三级电话，公示时间不少

于 1 周（需提供能清晰显示公示环境等内容的公示照片）。相关

材料纸质件（申报表及事迹材料、个人照片、公示照片等）报送

至学生中心（A1308 室），电子件发送至指定邮箱。 

请详细阅读附件具体要求，按时上报材料，市教育局将组织

人员进行严格评审和择优推报。 

联系人：张少华 63505123 邮箱：hfxsglzx@126.com 

 

附件：安徽省教育厅关于第十五届宋庆龄奖学金评选工作的 

通知 

 

合肥市教育局 

2021 年 11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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